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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对象：梧州市中医医院

2.保险险种

2.1 主险：

2.1.1 医疗责任保险

2.1.2 医务人员法定传染病责任保险

2.2 附加险：

2.2.1 医务人员遭受伤害责任保险

2.2.2 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

3.保险保障内容及保险费用

3.1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20 万元；

3.2 累计赔偿限额：100 万元；

3.3 法律费用每次事故累计赔偿限额 15 万元；

3.4 精神损害每人赔偿限额：6万元；

3.5 附加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遭受伤害：累计赔偿限额 100 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20 万元，其中个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

万元人民币；

3.6 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累计事故赔偿限额 100 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 55 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20 万元。

3.7 医务人员法定传染病责任保险：累计事故赔偿限额 100 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20 万元。

4.特别要求：

4.1 双方签订保险合同。

4.2 对于索赔金额在人民币 2 万元（含）以下的案件，医患双

方可直接自行协商，定责定损。保险人依据医患双方自行协商的

结果直接全额定损。

4.3 索赔金额在 2 万元-10 万元范围内（不包括 10 万元）的，医



患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部门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等途径解决，保险人依据医调委出具的调解方案建议、法院裁定

书/判决书直接全额定损。

4.4 对于 10 万元以上的案件，原则上应根据医疗事故鉴定或司

法鉴定结果进行调解和理赔；为提高服务效率，保险人依据调解

协议或经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书/判决书，在保险责任内作出足

额理赔。

4.5 对于索赔金额在 2 万元（含）以上，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的，

必须事先征得保险人同意。对于未经医疗损害责任相关鉴定或未

经得保险人同意，而由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赔偿的，保险人有权重

新核定该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以及重新核定损失金额。

4.6 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

在诊疗活动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本保险期间内，

依法应由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

约定负责赔偿。

4.7 响应时限：医患双方院内调解的案件，保险人在接到完整报

案材料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案件的审核，并向被保险人出具《理

赔意见书》；由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受理的案件，保险人在接到

完整报案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案件的审核，并向被保险人出

具《理赔意见书》；经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或法院裁/判决的

案件，保险人在接到完整报案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案件的审

核，并向被保险人出具《理赔意见书》。

4.8 理赔时间：对于通过审核的案件，保险人应在接到完整理赔

申请材料后 3 个工作日内，将赔款支付给被保人或经被保人同意

的患者或其他相关利益人/法定继承人。

5.人员要求：

5.1 指派至少两名服务人员配合采购人医院成立服务小组，为医

院提供包含且不限于以下的服务：协助医院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调



查、处理，医责险理赔材料的收集、递交及理赔跟进等工作。


